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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停牌一天，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５

日开市起恢复交易；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５

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证券简称由“

＊ＳＴ

美利”变更为“美利纸业”，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５

保持不变，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由

５％

变更为

１０％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３７

，

７３２

，

９０９．６０

元，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

公司因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连续两年亏损，且

２０１４

年末净资产为负值，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起对公司

股票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由“美利纸业”变更为“

＊ＳＴ

美利”。

二、公司股票交易符合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１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６

］第

２１０１８８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２０１５

年度本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４８

，

０７９

，

３１８．２９

元、

２０１５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为

３４

，

８６１

，

７４７．２２

元。

２

、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相关财务指标不存在《上市规则》第

１３．２．１

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公司股票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３

、公司股票不存在《上市规则》第

１３．２．１

条规定的应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规则》第

１３．３．１

条规定的应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４

、根据《上市规则》

１３．２．１０

条规定，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

３

月

１０

日提交了

关于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三、公司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期间所做的工作

公司以增强可持续经营能力为目标，通过强化内控管理、化解经营风险、推进战略转型等方面工作的实施，

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

公司积极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并获得证监会核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的实施，不仅能够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同时增强了公司的市

场参与度和竞争能力，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并显著增强了公司的可持续运营能力。

（二）解除担保责任，化解经营风险

经过公司主动争取和协商，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支持和帮助下，公司对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及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对外担保责任被顺利解除，降低了公司或有风险，保护了公司及广大股东的权益。

（三）完善内部管控能力，提升法人治理水平

公司结合行业特点和经营管理实际，持续推进和全面开展内部控制管理工作。公司进一步完善了管理制度

体系、规范了业务流程，通过对内部控制流程的穿行测试、监管部门现场检查指导、公司自查、内部审计等方式，进

一步健全和完善了公司内部控制管理体系，提升了公司的法人治理能力和规范运作水平。

四、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０１５

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６

日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 《关于对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

２０１６

］第

１５

号。公司进行认真复核后，对问询函中所列问题向深交所做出了书面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１

、 你公司年度审计会计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因你公司主业持续亏损对你公司内部控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

段的无保留内控审计意见，请你公司就编制财务报表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的适当性进行详细说明。此外，在你公

司主业持续亏损，立信会计师事务仍对你公司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就下

列问题进行详细说明，并出具意见：（

１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１３２４

号持续经营》以及《中国注册会计师

审计准则第

１５０３

号》的规定，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你公司管理层在编制财务报表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的适当

性，是否存在需要在财务报表中披露的有关持续经营能力的重大不确定性进行说明；（

２

）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

上述事项所执行的具体审计程序、所执行审计程序的充分性和适当性进行说明。

【回复】我公司在编制财务报表时运用持续经营主要基于如下假设：

一、造纸业务持续减亏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造纸业毛利率较

２０１４

年继续提升，且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由

２０１４

年

－６

，

１２３

万元，上升

到

２０１５

年

－５１７．１０

万元， 处于明显的稳中上升的良好态势。根据初步综合测算，预计公司

２０１６

年生产经营状况将

持续好转。为了确保公司的持续稳健运营，

２０１６

年我公司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以保障经营计划顺利实现：

１

、确保

主力机台的平稳运行，巩固扩展供应和销售渠道，积极开发新客户，努力保障生产经营的稳定运行和持续优化；

２

、继续调整公司原料结构、产品结构，提升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力度，满足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３

、开发和丰富

特种纸系列等高附加值产品，切实推进产品结构调整转型和升级工作，实现差异化竞争；

４

、盘活资产，进一步改善

公司资产结构，整合优化资源，提高资产盈利能力，提升公司综合竞争能力；

５

、强化管理，持续深入开展降本增效、

内控管理活动，推进全面预算管理，降低采购和生产成本，严格控制期间费用，改进公司整体效益。

二、数据中心业务将成为利润增长点

我公司本次拟非公开发行股票

３７

，

８４６．３０３５

万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１９４

，

５３０．００

万元，其中吉林省卓创众银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云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宁波赛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

赛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创毅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赛伯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现金认购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该部分认购资金全部用于增资宁夏云创数据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云创公司”）并建设数据中心

项目；北京兴诚旺以其对公司的债权认购

６９

，

３９０．００

万元，该部分在发行时不直接募集现金，以现金认购

５

，

１４０．００

万元，该部分现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获得了中国证监会核

准。

２０１６

年，云创公司将全面完成一期两栋机房的运营上线服务。目前，云创公司已与奇虎科技（

３６０

）、深圳瑞云

和网宿科技签署了战略合作服务协议，客户端资源丰富。数据中心业务将成为公司重要的利润增长点。

此外，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根据数据中心项目实施进度，合理安排募集资金使用，使募集资金产生更大

的综合效益。

综合上述业务，在造纸业务减亏及数据中心业务増赢的双重驱动下，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不确定性。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针对美利纸业提供的

２０１６

年持续经营能力的说明，我们实施了如下审计程序：

一、分析造纸业务能否持续减亏

根据

２０１５

年度已审数据，

２０１５

年度美利纸业纸品产量

１２．３

万吨，销售量

１１．６

万吨，营业收入

５５

，

６７１

万元，营业

成本

５２

，

６５１

万元，毛利润

３

，

０１９

万元，三项费用

１４

，

５３２

万元（包含

２０１５

年经济性裁员补偿

３５００

万元，计提

２０１５

年

２１００

万元的利息，预计

２０１６

年经济性裁员补偿及利息费用大幅下降），营业利润

－１３

，

１７３

万元，美利纸业

２０１６

年度

经营计划与

２０１５

年实际经营情况相比，各项指标增长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如

２０１６

年纸业市场稳定的环境下，造

纸业务持续减亏。

二、了解数据中心业务能否成为利润增长点

查阅相关公告，宁夏云创数据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与深圳市瑞云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签署

《机房租用框架协议》，目前一期两栋机房已确认签约意向。此外，与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框架协

议》。确保了云创公司一期两栋机房机柜全部上线，实地查看了云创公司的建设情况，目前已基本完工，后续主要

为机柜安装和测试。

查阅了数据中心业务相关数据，了解北上广等城市每个机柜收取年出租费用情况，参考已上市公司光环新

网、鹏博士等同行业的营业利润率。

查阅了银行公布的货币基金、债券等传统收益产品，均有较高的收益率。

如非公开发行项目完成，数据中心业务成为利润增长点。

三、了解了非公开发行项目进展及认购资金的到位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美利纸业非公发获得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５

日，非公发获得了中国证监会核准。目前，认购方吉林省卓创众

银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云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宁波赛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赛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创毅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等认购资金准备完成，获取了

５

位认

购方资信证明书

－

存款单，认购方赛伯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完成股份认购资金缴纳的

承诺函，美利纸业非公发后续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股份认购方预计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完成股份认购资金的缴

纳。

综上所述，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１３２４

号—持续经营》第二十一条：“如果被审计单位具有良好的

盈利记录并很容易获得外部资金支持，管理层可能无需详细分析就能对持续经营能力作出评估。在此情况下，注

册会计师通常无需实施详细的审计程序，就可对管理层作出评估的适当性得出结论。”美利纸业管理层逐步在实

施纸业的减亏，非公发已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将获得资金支持，云创业务的实施将成为公司利润增长点。因

此，我们认为：我们对持续经营能力所执行的具体审计程序是充分的，美利纸业管理层对持续经营能力的说明是

适当的，美利纸业的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不确定性，不适合按《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１５０３

号》在审计报告中

增加带强调事项段。

２

、根据你公司年报显示，你公司本期营业外收入中有

４．１

亿元冲销预计担保损失产生的利得，营业外支出中

有

１．２３

亿元预计担保损失，合计对损益影响为

２．８７

亿元，请你公司就上述担保事项形成的原因、目前担保所对应的

债务履行情况、担保解除的依据、预计负责冲销的合理性进行详细的说明；年度审计会计师同时出具意见。

【回复】我公司本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中有

４．１

亿元冲销预计担保损失产生的利得，营业外支出中有

１．２３

亿元

预计担保损失，合计对损益影响为

２．８７

亿元。上述事项因我公司为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就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借款提供担保所致。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担保形成经过

（一）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利纸业”）、中冶美利林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业公

司”）及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纸业”）分别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称“宁波银行

北京分行”）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签署了《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美利纸业、林业公司及中冶纸业为宁波银行北京分

行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期间为中冶纸业办理的各项业务，所实际形成的不超过等值

６

亿元的最高

债权限额的所有债权提供抵押担保（因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诉讼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

切费用增加而实际超出最高债权限额的部分，抵押人自愿承担担保责任）。美利纸业用于抵押的财产为其拥有的

４０

，

０２５．７

亩林木资产，对应的林权证号为“卫林证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３

号”；林业公司用于抵押的财产为其拥有的

４４

，

２５６．２

亩林木资产，对应的林权证号为“卫林证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６

号”；中冶纸业用于抵押的财产为其拥有的

８４

，

２８１．９

亩林地使用权及部分附属设施，对应的林权证号为“卫林证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２

号”。

（二）为了保证美利纸业的利益不受损害，中冶纸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向美利纸业出具了《关于同意为中冶美

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函》，中冶纸业用其向美利纸业提供的

１５

亿元借款中的

２

亿元借款为美利纸业

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中冶纸业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将其对美利纸业享有的全部债权协议转让给了北京兴诚旺实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兴诚旺”），鉴于此，中冶纸业与美利纸业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签署了《反担保抵押协议》，中

冶纸业为美利纸业在上述《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的担保责任提供抵押反担保，抵押财产为中冶纸业拥有的相关

林权资产，林权资产对应的林权证号分别为“卫林证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４３

号”、“卫林证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４４

号”。但上述《反

担保抵押协议》项下的抵押标的物未办理完成抵押登记手续，鉴于此，中冶纸业向美利纸业出具了《承诺》，承诺

如果美利纸业被强制执行承担上述《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担保责任，中冶纸业保证承担美利纸业因担保事项产

生的全部直接或间接损失，中冶纸业将以货币资金、林权或其他等值的合法有效资产向美利纸业偿付。

二、目前担保所对应的债务履行情况

根据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冶纸业债权处置的公告》（

２０１５－０５３

），其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召开的第五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冶纸业债权处置方案的议案》，同意并授权高级管理层在中冶纸业债权

处置方案的基础上与有关当事方达成和解。因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经按照债权处置方案向宁波银行支

付了

１．６

亿元的款项，其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出具《关于免除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担保责任的函》。中冶纸业共

计负有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债务本金

５．５

亿元，除上述代偿款项外，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对中冶纸业剩余部分的债权

统一纳入中冶纸业金融债委会组织的银团重组贷款。

三、计提预计负债的依据

（一）因金融借款及担保纠纷，原告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判决：中冶纸业偿还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借款本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及所欠利息、罚息、复利，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２

日，前述

借款本息共计

５０

，

４６３

，

７５０

元； 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就前述借款本息在

６

亿元范围内对中冶纸业拥有的卫林证字

（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２

号《林权证》项下林地使用权资产及附属设施享有优先受偿权；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就前述借款本息在

６

亿元范围内对美利纸业拥有的卫林证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３

号《林权证》项下林木资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宁波银行北京

分行就前述借款本息在

６

亿元范围内对林业公司拥有的卫林证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６

号《林权证》项下林木资产享有优先

受偿权；美利纸业、林业公司对前述借款本息超过

６

亿元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诉讼费用由中冶纸业、美利

纸业、林业公司承担。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作出《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３

］二中民初字第

０８６８５

号），判决如下：

（

１

）中冶纸业偿还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借款本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和罚息；（

２

）中冶纸业赔偿宁波银行北

京分行律师费损失

７５

，

６９６

元；（

３

）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在上述（

１

）、（

２

）项下的债权在最高限额

６

亿元范围内，对

中冶纸业的抵押财产卫林证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２

号林权证项下林地使用权资产及附属设施享有优先受偿权；（

４

）宁

波银行北京分行在上述（

１

）、（

２

）项下的债权在最高限额

６

亿元范围内，对美利纸业的抵押财产卫林证字（

２０１２

）

第

０３３

号林权证项下林木资产享有优先受偿权；（

５

）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在上述（

１

）、（

２

）项下的债权在最高限额

６

亿元范围内，对林业公司的抵押财产卫林证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６

号林权证项下林木资产享有优先受偿权；（

６

）如宁波

银行北京分行对中冶纸业享有的债权数额超过

６

亿元， 美利纸业及林业公司应就超出部分的债权向宁波银行

北京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７

）美利纸业及林业公司承担上述（

６

）项下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中冶纸业追偿；（

８

）案

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中冶纸业、美利纸业及林业公司共同负担。

美利纸业、林业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７

日作出《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４

］高民终字第

４１

号），判决如下：（

１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２

）一审案件受理费

２９４

，

１１９

元，由中冶纸业、美利纸业和林业公司共同负担。财产保全费

５

，

０００

元，由中冶纸业、美利纸业和林业公司共同

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

７０

元，由美利纸业和林业公司共同负担。

（二）因金融借款及担保纠纷，原告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判决：中冶纸业偿还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借款本金

５

亿元及所欠利息、罚息、复利，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２

日，前述借款

本息共计

５０６

，

２５６

，

９４４．４４

元； 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就前述借款本息在

６

亿元范围内对中冶纸业拥有的卫林证字

（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２

号《林权证》项下林地使用权资产及附属设施享有优先受偿权；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就前述借款本息在

６

亿元范围内对美利纸业拥有的卫林证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３

号《林权证》项下林木资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宁波银行北京

分行就前述借款本息在

６

亿元范围内对林业公司拥有的卫林证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６

号《林权证》项下林木资产享有优先

受偿权；美利纸业、林业公司对前述借款本息超过

６

亿元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诉讼费用由中冶纸业、美利

纸业、林业公司承担。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作出《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３

］二中民初字第

０８６８６

号），判决如下：

（

１

）中冶纸业偿还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借款本金

５

亿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和罚息；（

２

）中冶纸业赔偿宁波银行北京分

行律师费损失

７５９

，

３８５

元；（

３

）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在上述（

１

）、（

２

）项下的债权在最高限额

６

亿元范围内，对中冶

纸业的抵押财产卫林证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２

号林权证项下林地使用权资产及附属设施享有优先受偿权；（

４

）宁波银

行北京分行在上述（

１

）、（

２

）项下的债权在最高限额

６

亿元范围内，对美利纸业的抵押财产卫林证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３

号林权证项下林木资产享有优先受偿权；（

５

）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在上述（

１

）、（

２

）项下的债权在最高限额

６

亿

元范围内，对林业公司的抵押财产卫林证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６

号林权证项下林木资产享有优先受偿权；（

６

）如宁波银

行北京分行对中冶纸业享有的债权数额超过

６

亿元， 美利纸业及林业公司应就超出部分的债权向宁波银行北

京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７

）美利纸业及林业公司承担上述（

６

）项下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中冶纸业追偿；（

８

）案件

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中冶纸业、美利纸业及林业公司共同负担。

美利纸业、林业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７

日作出《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４

］高民终字第

４０

号），判决如下：（

１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２

）一审案件受理费

２

，

５７３

，

０８５

元，由中冶纸业、美利纸业和林业公司共同负担。财产保全费

５

，

０００

元，由中冶纸业、美利纸业和林业公司共同

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

７０

元，由美利纸业和林业公司共同负担。

四、计提预计负债情况

根据终审判决结果，美利纸业计提预计负债

４．１０

亿元，其中：

２０１４

年计提

２．８７

亿元，

２０１５

年计提

１．２３

亿元，计算

过程如下：

（

１

）美利纸业承担的担保本金

美利纸业抵押林权评估值占抵押资产总评估值的比例：

１８９２１．１５／

（

１８９２１．１５＋２０９２１．０１＋２５３５２．２３＋５３８７．９７＋

）

＝１８９２１．１５／７０５８２．３６＝２６．８１％

美利纸业承担的担保本金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２６．８１％＝１６０

，

８４３

，

１６２．５１

元

（

２

）

０．５

亿本金及利息计算过程

本金 起息日 到期日 天数

正常

利率

罚息

利率

应付利息 已付利息 欠付利息 本息合计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３／２１ ２０１３／５／１５ ５６ ６．３０％ ４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

，

８９１．８１ ４７６

，

１０８．１９ ５０

，

４７６

，

１０８．１９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５／１６ ２０１３／６／２０ ３６ ６．３０％ ９．４５％ ４７２

，

５００．００ ４７２

，

５００．００ ５０

，

９４８

，

６０８．１９

５０９４８６０８．１９ ２０１３／６／２１ ２０１３／９／２０ ９２ ６．３０％ ９．４５％ １

，

２３０

，

４０８．８９ １

，

２３０

，

４０８．８９ ５２

，

１７９

，

０１７．０８

５２１７９０１７．０８ ２０１３／９／２１ ２０１３／１２／２０ ９１ ６．３０％ ９．４５％ １

，

２４６

，

４２６．２７ １

，

２４６

，

４２６．２７ ５３

，

４２５

，

４４３．３５

５３４２５４４３．３５ ２０１３／１２／２１ ２０１４／３／２０ ９０ ６．３０％ ９．４５％ １

，

２６２

，

１７６．１０ １

，

２６２

，

１７６．１０ ５４

，

６８７

，

６１９．４５

５４６８７６１９．４５ ２０１４／３／２１ ２０１４／６／２０ ９２ ６．３０％ ９．４５％ １

，

３２０

，

７０６．０１ １

，

３２０

，

７０６．０１ ５６

，

００８

，

３２５．４６

５６００８３２５．４６ ２０１４／６／２１ ２０１４／９／２０ ９２ ６．３０％ ９．４５％ １

，

３５２

，

６０１．０６ １

，

３５２

，

６０１．０６ ５７

，

３６０

，

９２６．５２

５７３６０９２６．５２ ２０１４／９／２１ ２０１４／１２／２０ ９１ ６．３０％ ９．４５％ １

，

３７０

，

２０９．１３ １

，

３７０

，

２０９．１３ ５８

，

７３１

，

１３５．６５

５８７３１１３５．６５ ２０１５／１２／２１ ２０１５／３／２０ ９０ ６．３０％ ９．４５％ １

，

３８７

，

５２３．０８ １

，

３８７

，

５２３．０８ ６０

，

１１８

，

６５８．７３

６０１１８６５８．７３ ２０１５／３／２１ ２０１５／６／２０ ９２ ６．３０％ ９．４５％ １

，

４５１

，

８６５．６１ １

，

４５１

，

８６５．６１ ６１

，

５７０

，

５２４．３４

６１５７０５２４．３４ ２０１５／６／２１ ２０１５／９／２０ ９２ ６．３０％ ９．４５％ １

，

４８６

，

９２８．１６ １

，

４８６

，

９２８．１６ ６３

，

０５７

，

４５２．５０

６３０５７４５２．５０ ２０１５／９／２１ ２０１５／１２／８ ７９ ６．３０％ ９．４５％ １

，

５０６

，

２８４．９０ １

，

５０６

，

２８４．９０ ６４

，

３６５

，

１０６．４２

（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对中冶纸业集团担保宁波银行

０．５

亿元担保损失计算

明细表

项 目

超出

０．５

亿部分损

失

６

亿以内林木抵押

损失

律师费 案件受理费 财产保全费 合计

５０００

万元

担保损失

６４

，

３６５

，

１０６．４２ ７５

，

６９６．００ ２９４

，

１１９．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６４

，

７３９

，

９２１．４２

（

４

）

５

亿本金及利息计算过程

本金 起息日 到期日

计息

天数

正常利率 罚息利率 应付利息 欠付利息 本息合计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３／２１ ２０１３／５／１５ ５６ ８．５０％ ６

，

６１１

，

１１１．１１ ６

，

６１１

，

１１１．１１ ５０６

，

６１１

，

１１１．１１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５／１６ ２０１３／６／２０ ３６ ８．５０％ １７．００％ 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１５

，

１１１

，

１１１．１１

５１５

，

１１１

，

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３／６／２１ ２０１３／９／２０ ９２ ８．５０％ １７．００％ ２２

，

３７８

，

７１６．０５ ２２

，

３７８

，

７１６．０５ ５３７

，

４８９

，

８２７．１６

５３７

，

４８９

，

８２７．１６ ２０１３／９／２１ ２０１３／１２／２０ ９１ ８．５０％ １７．００％ ２３

，

０９７

，

１３２．２９ ２３

，

０９７

，

１３２．２９ ５６０

，

５８６

，

９５９．４６

５６０

，

５８６

，

９５９．４６ ２０１３／１２／２１ ２０１４／３／２０ ９０ ８．５０％ １７．００％ ２３

，

８２４

，

９４５．７８ ２３

，

８２４

，

９４５．７８ ５８４

，

４１１

，

９０５．２３

５８４

，

４１１

，

９０５．２３ ２０１４／３／２１ ２０１４／６／２０ ９２ ８．５０％ １７．００％ ２５

，

３８９

，

４５０．５５ ２５

，

３８９

，

４５０．５５ ６０９

，

８０１

，

３５５．７８

６０９

，

８０１

，

３５５．７８ ２０１４／６／２１ ２０１４／９／２０ ９２ ８．５０％ １７．００％ ２６

，

４９２

，

４８１．１２ ２６

，

４９２

，

４８１．１２ ６３６

，

２９３

，

８３６．９１

６３６

，

２９３

，

８３６．９１ ２０１４／９／２１ ２０１４／１２／２０ ９１ ８．５０％ １７．００％ ２７

，

３４２

，

９６０．１６ ２７

，

３４２

，

９６０．１６ ６６３

，

６３６

，

７９７．０６

６６３

，

６３６

，

７９７．０６ ２０１４／１２／２１ ２０１５／３／２０ ９０ ８．５０％ １７．００％ ２８

，

２０４

，

５６３．８８ ２８

，

２０４

，

５６３．８８ ６９１

，

８４１

，

３６０．９４

６９１

，

８４１

，

３６０．９４ ２０１５／３／２１ ２０１５／６／２０ ９２ ８．５０％ １７．００％ ３０

，

０５６

，

６６３．５７ ３０

，

０５６

，

６６３．５７ ７２１

，

８９８

，

０２４．５１

７２１

，

８９８

，

０２４．５１ ２０１５／６／２１ ２０１５／９／２０ ９２ ８．５０％ １７．００％ ３１

，

３６２

，

４５８．６２ ３１

，

３６２

，

４５８．６２ ７５３

，

２６０

，

４８３．１３

７５３

，

２６０

，

４８３．１３ ２０１５／９／２１ ２０１５／１２／８ ７９ ８．５０％ １７．００％ ２８

，

１００

，

８００．８０ ２８

，

１００

，

８００．８０ ７８１

，

３６１

，

２８３．９３

（

５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对中冶纸业集团担保宁波银行

５

亿元担保损失计算明

细表

项 目 超出

６

亿部分损失

６

亿以内林木抵押

损失

律师费 案件受理费 财产保全费 合计

５

亿元担

保损失

１８１

，

３６１

，

２８３．９３ １６０

，

８４３

，

１６２．５１ ７５９

，

３８５．００ ２

，

５７３

，

０８５．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５

，

５４１

，

９１６．４４

综合上述（

３

）和（

５

），美利纸业计提预计负债

４．１０

亿元，汇总如下：

项 目 超出

６

亿部分损失

６

亿以内林木抵押

损失

律师费 案件受理费 财产保全费 合计

５

亿担保

损失

１８１

，

３６１

，

２８３．９３ １６０

，

８４３

，

１６２．５１ ７５９

，

３８５．００ ２

，

５７３

，

０８５．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５

，

５４１

，

９１６．４４

０．５

亿担保

损失

６４

，

３６５

，

１０６．４２ ７５

，

６９６．００ ２９４

，

１１９．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６４

，

７３９

，

９２１．４２

合计

２４５

，

７２６

，

３９０．３５ １６０

，

８４３

，

１６２．５１ ８３５

，

０８１．００ ２

，

８６７

，

２０４．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０

，

２８１

，

８３７．８６

五、担保解除的依据及预计负债冲销的相关说明

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出具《关于免除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担保责任的函》，该函原文如

下：“鉴于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偿还我行部分债务，根据我行与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冶纸业集

团有限公司达成的共识，为改善你公司的经营环境，保证你公司的正常经营，我行同意，自本函出具之日起，依据

相关民事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

）高民终字第

４０

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

）高民

终字第

４１

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二中民初字第

０８６８５

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北京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二中民初字第

０８６８６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你公司就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对我

行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和抵押担保责任全部免除，我行不再在上述判决书项下要求你公司承担任何连带清偿责

任和抵押担保责任，并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之前向登记部门递交解除你公司抵押资产的抵押手续。本函自出具之日

起生效。”

鉴于此，我公司根据会计制度和相关准则的规定，将已计提的

４．１０

亿元的预计负债转回计入当期损益。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我们认为，根据会计制度和相关准则规定：“如果已计提的预计负债在下一会计期间因原引发损失的各种因

素消除而转回，计入转回当期损益”。宁波银行审议通过的关于中冶纸业的债权处置方案得到实际履行，并对中

冶纸业的担保责任彻底解除，美利纸业冲回预计负债账务处理符合会计制度和相关准则的规定。

３

、根据你公司年报显示，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本期豁免本公司的债务

２９

，

９３０

，

０００

元、北京东方绿科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本期赠与你公司现金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合计增加你公司资本公积

５５

，

９３０

，

０００

元。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上

述债务豁免和现金赠与事项是否存在后续安排、你公司就上述事项是否负有其他义务、你公司账面确认

５５

，

９３０

，

０００

元资本公积的合理性；年度审计会计师同时出具意见。

【回复】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我公司收到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豁免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应付债务的函》。 函称：“本公司决定无条件豁免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因向本公司借款产生的应付债务中

的人民币

２

，

９９３

万元部分，美利纸业无需再向本公司支付该部分应付债务人民币

２

，

９９３

万元，本次豁免自本函出具

之日起生效且不可撤销。”收到北京东方绿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来的《关于向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

现金赠与的函》。函称：“本公司决定赠与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现金人民币

２

，

６００

万元，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之前将本次赠与的现金支付至美利纸业指定的账户。本次赠与不附任何义务且本公司承诺不以任何方式撤销

本次赠与。”因此，上述债务豁免和现金赠与事项不存在后续安排、不负有其他义务。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５

号》第六条的规定，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是我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诚通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亦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认购对象；东方绿科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部分认

购方（吉林省卓创众银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赛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的间

接股东。因此，我公司将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豁免的

２

，

９９３

万元债务和北京东方绿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金

赠与的

２

，

６００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我们查验了银行进账单，赠与函，公告；检查了借款合同，并对借款进行了函证，通过上述程序，我们认为，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５

号》第六条的规定：“企业接受代为偿债、债务豁免或捐赠，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符合

确认条件的，通常应当确认为当期收益；但是，企业接受非控股股东（或非控股股东的子公司）直接或间接代为偿

债、债务豁免或捐赠，经济实质表明属于非控股股东对企业的资本性投入，应当将相关利得计入所有者权益（资

本公积）。”美利纸业账面确认

５

，

５９３

万元资本公积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４

、根据你公司年报显示，你公司

２０１５

年销售量为

１１．５９

万吨，比

２０１４

年销售量降低

１０．６４％

；你公司

２０１５

年营业

收入

５．５７

亿元，比

２０１４

年营业收入降低

１０．５％

，与销售量相一致，但营业成本比

２０１４

年营业成本减少

１８．４５％

，请你

公司详细说明营业成本大幅降低的原因。

【回复】我公司

２０１５

年营业成本具体构成及同比增减情况如下表：

产品分类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纸 人工费用

８６

，

５５０

，

１５４．９２ １７．０７％ １３１

，

７４８

，

２５４．０３ ２１．１８％ ３４．３１％

纸 原材料

３８６

，

１８３

，

２１４．３４ ７６．１５％ ４２１

，

９７３

，

８０１．９４ ６７．８６％ ８．４８％

纸 固定资产折旧

２１

，

６３１

，

４０７．３８ ４．２７％ ５２

，

２６８

，

５２８．５４ ８．４１％ ５８．６１％

纸 间接费用

１２

，

７８９

，

２９５．０３ ２．５１％ １５

，

８８１

，

７６３．３６ ２．５５％ １９．４７％

合计

５０７

，

１５４

，

０７１．６７ １００．００％ ６２１

，

８７２

，

３４７．８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４５％

如上表所示，我公司

２０１５

年营业成本比

２０１４

年营业成本减少

１８．４５％

，其中：人工费用、固定资产折旧和间接费

用同比降低幅度较高，与销售量及销售收入同比降幅相差较大。原材料同比降幅为

８．４８％

，与销售量及销售收入

同比降幅相差不大。人工费用、固定资产折旧和间接费用同比大幅降低的原因如下：

１

、

２０１５

年人工费用

８６

，

５５０

，

１５４．９２

元较

２０１４

年费用

１３１

，

７４８

，

２５４．０３

元降低

３４．３１％

，主要原因为：

（

１

）为提高人均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我公司在不影响生产系统正常运转的情况下，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开始对生产

系统富余人员进行经济性补偿安置（安置前该部分人员人工费用计入生产成本）。

（

２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发展需要，为实现纸业产品转型升级，降低环保处理成本，为降本增效创造良好基础，

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关停了制浆车间和碱回收车间，并陆续对关停车间人员进行经济性补偿

安置。

以上两次人员安置后，生产系统人员由

２０１４

年末的

１６８１

人减少到

２０１５

年末的

１１５２

人，但未影响生产系统正常

运转，本报告期生产各类纸

１２．３３

万吨，同比仅下降

１．６０％

。因此，生产系统人员大幅精简是

２０１５

年人工费用同比大

幅降低的主要原因。

２

、

２０１５

年固定资产折旧共

２１

，

６３１

，

４０７．３８

元较

２０１４

年折旧

５２

，

２６８

，

５２８．５４

元降低

５８．６１％

，主要原因是：公司自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关停制浆车间和碱回收车间，上述车间关停后相关折旧均计入管理费用，该因素致

２０１５

年计入生产成

本的折旧较

２０１４

年减少

１２２２

万元。

３

、

２０１５

年间接费用共

１２

，

７８９

，

２９５．０３

元较

２０１４

年

１５

，

８８１

，

７６３．３６

元降低

１９．４７％

。主要原因是：公司强化全面预

算管理，严格控制费用，降低开支。

５

、根据你公司年报显示，你公司

２０１５

年末生产人员为

１１５２

人，比

２０１４

年末人数减少

３０％

以上，请你公司详细

说明上述人员减少的原因，是否存在大规模裁员；若是，

２０１５

年度裁员是否产生相应的人员安置费用，你公司如何

对相关费用进行会计处理。

【回复】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发展需要，为实现纸业产品转型升级，降低环保处理成本，为降本增效创造良好基

础，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停制浆车间和碱回收车间的议案。公

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关停了制浆车间和碱回收车间，并陆续对关停车间人员进行经济性补偿安置。以上人员安置未影

响到公司生产系统的正常运转，本报告期生产各类纸

１２．３３

万吨，同比仅下降

１．６０％

，公司不存在大规模裁员情况。

我公司通过应付职工薪酬辞退福利科目核算人员安置费用，相关费用计入当期损益（管理费用）。

６

、根据你公司年报显示，你公司纸业产品

２０１５

年末库存量为

１．５３

万吨，相比

２０１４

年末增加

９１．２５％

，此外，你公

司库存商品原值

２０１５

年期末余额比

２０１４

年上涨

２９７３

万元， 但你公司库存商品计提的减值准备却比

２０１４

年底减少

３１７

万元，请你公司就下列问题进行详细说明：（

１

）在你公司销售量下降的情况下，你公司库存大幅增长的原因（

２

）

按存货类别说明上述存货的存放时间、减值准备计提金额的计算过程和确定依据，同时结合保质期、市场价格说

明减值准备计提金额的合理性。

【回复】一、公司库存商品大幅增长的原因说明：

我公司

２０１５

年全年生产各类纸

１２．３３

万吨，同比下降

１．６０％

；全年销售各类纸

１１．５９

万吨，同比下降

１０．６４％

；期末

库存量为

１．５３

万吨，同比增加

９１．２５％

。公司

２０１５

年生产系统保持正常运转，造成期末库存量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

是纸品销量不畅所致，本报告期内纸品销量低于当期产量

０．７４

万吨，致报告期末库存量较

２０１４

年末增加

０．７４

万吨。

本报告期销售不畅的主要原因是：

１

、特种纸生产厂家增多，竞争加剧。我公司特种纸产品在主导市场华东、华南地区的竞争加剧，由于在运距方

面较竞争对手存在一定劣势，特种纸销量下滑明显。本报告期特种纸销量同比下降

９．２３％

。

２

、公司与出版社的春、秋两季胶版纸、书写纸合作订单减少，导致销量下滑。

３

、面对市场需求疲软的销售形势，公司未采取牺牲价格换取销量的销售策略，导致销量下滑。

二、库存商品相关情况说明

我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每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财务部门组织相关技术部门对年底存货价值进行测

试，充分考虑市场价格变动因素，参考同行业市场价格，对存货进行逐一核实，按照库存商品账面价值与可变现

净值孰低计提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库存商品存货跌价准备情况：

库存商品数量以期末盘点核对后的实际库存数量为准，主要依据最近一期及期后已售库存商品合同销售价

格计算的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孰低按单个库存商品进行测试，计提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

２０１５

年底库存商品账

面成本为

７

，

０８２．１６

万元，经测试，报告期内计提跌价准备

３８６．９５

万元，转回跌价准备

５４５．６

万元，因库存商品实现销

售，转销跌价准备

１５８．７１

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库存商品跌价准备余额为

７６５．５３

万元，较期初余额减少

３１７．３６

万元。

２０１５

年库存商品减值测试表 （单位：万元）

单位

序

号

库存商品 账面价值 可变现净值

２０１５

年减值

额

２０１４

年减值

额

本期计提 库龄 备注

股份公

司

１

复印纸

４２４．５４ ３９４．０１ ３０．５３ ２２．９７ ７．５７ １

年以内 计提减值

２

书写纸

２９．１６ ２９．１６ １０．５４ １８．６１ ２

年以上 计提减值

３

胶版印刷纸

３

，

２１６．４７ ３

，

０６９．１８ １４７．２９ １０９．３５ ３７．９４ １

年以内 计提减值

４

彩卡纸

１

，

１２２．３６ ７９９．５４ ３２２．８２ ３２２．８２ １

年以内 计提减值

计提减值小计

４

，

７９２．５３ ４

，

２６２．７３ ５２９．８０ １４２．８６ ３８６．９５

５

彩胶纸

１

，

８５７．０６ １

，

６３０．９２ ２２６．１４ ７１３．６２ －４８７．４８ １

年以内 转回

６

压纹原纸

３７６．９４ ３８１．７０ ５．３４ ４９．７２ －４４．３８ １

年以内 转回

７

雪面双胶纸

０．２９ ０．３２ ７．０９ －７．０９ １

年以内 转回

８

牛皮纸

２３．１１ １９．２８ ４．２６ ８．１０ －３．８４ １

年以内 转回

９

胶版纸

３２．２３ ３３．０６ ２．８２ －２．８２ １

年以内 转回

转回小计

２

，

２８９．６２ ２

，

０６５．２９ ２３５．７３ ７８１．３３ －５４５．６０

１０

防粘衬纸

６．９９ －６．９９ ３

年以上 转销

１１

电脑打印纸

０．５２ －０．５２ ３

年以上 转销

深圳美

利

１２

胶版纸

１５１．２０ －１５１．２０ ３

年以上 转销

转销小计

１５８．７１ －１５８．７１

合计

７

，

０８２．１６ ６

，

３２８．０２ ７６５．５３ １

，

０８２．９０ －３１７．３６

７

、根据你公司年报显示，你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期末余额高达

４．８９

亿元，请详细说明近三年上述资产账面价

值构成的变化情况和原因、对应的林木资产面积、上述生物资产是否存在减值风险；年度审计会计师同时出具意

见。

【回复】一、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具体情况说明

我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主要是指我公司培植的速生原料林木，该速生原料林木的成本，主要包括速生原料

林木在郁闭前耗用的种苗、肥料、农药等材料费、人工费和应分摊的间接费用等必要支出。

当林木生长达到郁闭度标准之前，作为郁闭前的林木资产进行核算，郁闭前的林木资产处在培植阶段，发生

的造林费、抚育费、营林设施费、良种试验费、调查设计费及发生的专门借款利息予以资本化计入林木资产成本。

当林木郁闭度达到标准后，作为郁闭后的林木资产进行核算，郁闭后的林木资产发生的日常管护费用计入

当期费用；因择伐、间伐或抚育更新性质采伐而进行补植所发生的支出，予以资本化，计入林木资产成本。

我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近三年账面价值增加主要由灌溉用渠道、 管理用房屋等固定资产计提的折旧费、灌

溉产生的水电费、平田整地费摊销、因项目借款产生的利息等，并按达到郁闭期的种植亩数占总亩数进行计算，

确认应资本化的部分。

我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

２０１３

年度发生营林费用

０．４７

亿元， 其中费用化增加

０．２５

亿元， 资本化增加

０．２２

亿元；

２０１４

年度发生营林费用

０．４５

亿元，其中费用化增加

０．３３

亿元，资本化增加

０．１２

亿元，

２０１５

年度发生营林费用

０．３９

亿

元，其中费用化增加

０．３７

亿元，资本化增加

０．０２

亿元。

２０１５

年消耗性生物资产期末余额

４．８９

亿元。具体明细如下表：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费用化 资本化 费用化 资本化 费用化 资本化

折旧费

２

，

４２７

，

４０６．９９ １

，

３１０

，

８４６．３６ ２

，

０８２

，

３７２．９１ ７３４

，

５８２．０４ ５

，

０４６

，

０４３．４１ ２３１

，

８３５．１８

水电费

８

，

９０６

，

９４４．６８ ７

，

７２６

，

７４１．０１ １２

，

０１５

，

３３６．３４ ４

，

２３８

，

５５４．２２ １１

，

１０７

，

１１２．７４ ５１０

，

３０４．６２

长期待摊

５

，

７８１

，

８６３．８８ ５

，

０１５

，

７４５．１４ ７

，

９８１

，

８９８．４２ ２

，

８１５

，

７１０．６３ １０

，

３２３

，

３１５．１２ ４７４

，

２９３．８８

利 息

９

，

１５６

，

４４９．３４ ７

，

９４３

，

１８５．３７ １０

，

８７２

，

４５４．２３ ３

，

８３５

，

３８８．８３ １１

，

２２８

，

９７９．６７ ５１５

，

９０３．６７

其 他

８８６

，

０８３．０３ ２６

，

３０８．６３ １０９

，

４５０．１１ ３８

，

６０９．８６ ２５

，

３１０．０６ １

，

１６２．８４

合 计

２５

，

３８６

，

５８１．８６ ２２

，

０２２

，

８２６．５１ ３３

，

０６１

，

５１２．０１ １１

，

６６２

，

８４５．５８ ３７

，

７３０

，

７６１．００ １

，

７３３

，

５００．１９

我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林地面积

３０４

，

５００

亩， 其中：有林面积

１７２

，

８６２

亩。

二、消耗性生物资产期末计量情况说明

由于消耗性生物资产期末盘点的特殊性，专业性强，种植面积广，我公司报告期末组织了相关专业技术人

员，聘请了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含国家林业局相关专家）对林木种植、生长（平均胸径、平均树高等）和采

伐情况进行实地核查，对各基地的林木面积、成活率、保存率、郁闭度、蓄积量及养护管理情况进行核实。采用现地

实测法确认林地面积；采用样行和样地调查法确认成活率和保持率；郁闭度采用测线法调查，在林内选取具有一

定代表性的地段，量取

１００

米或不定长度测线，沿线量测树冠投影计算郁闭度，灌木林设置小样方或

１００

米样线法

并记载覆盖度等；采用胸高形数法计量了期末消耗性生物资产。

根据上述实地核查，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因编制财务报表进行

减值测试所涉及的林木资产组市场价值项目评估报告》［元证咨报字（

２０１６

）第

００６

号］，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持续经营前提下，我公司评估前林木资产组资产账面净值为

７３

，

７８７．８１

万元，按收益法评估所得的林木资产

组价值为

７４

，

６０７．７４

万元，评估增值

８１９．９３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１１％

，根据评估结果，我公司林木资产组在报告期末未

发生减值，因此本期对林木资产组未计提减值准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结合上述特点，在年报审计时，我们主要实施了如下审计程序：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１４２１

号———利用专家的工作》的规定，主要实施了现场观察分析程序，

对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林木资产评估报告进行了分析性复核程序，对本期支出进行了实质性测试

等，具体如下：

（

１

）由于消耗性生物资产期末盘点的特殊性，专业性强，种植面积广，美利纸业报告期末组织了相关专业技术

人员，聘请了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含国家林业局相关专家）对林木种植、生长（平均胸径、平均树高等）和

采伐情况进行实地核查，对各基地的林木面积、成活率、保存率、郁闭度、蓄积量及养护管理情况进行核实。采用现

地实测法确认林地面积；采用样行和样地调查法确认成活率和保持率；郁闭度采用测线法调查，在林内选取具有

一定代表性的地段，量取

１００

米或不定长度测线，沿线量测树冠投影计算郁闭度，灌木林设置小样方或

１００

米样线

法并记载覆盖度等；采用胸高形数法计量了期末消耗性生物资产。

我们参与了上述实地核查，并执行了现场观察分析程序，通过分析图纸，了解种植面积和种植的年份，现场

测算高度、胸径，按公式计算单株材积，亩材积、适伐亩材积，并与上年实地测量汇总表进行对比分析等程序。

（

２

）根据上述实地核查，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因编制财务报表进

行减值测试所涉及的林木资产组市场价值项目评估咨询报告》［元证咨报字（

２０１６

）第

００６

号］，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持续经营前提下，美利纸业评估前林木资产组资产账面净值为

７３

，

７８７．８１

万元，按收益法评估所得的

林木资产组价值为

７４

，

６０７．７４

万元，评估增值

８１９．９３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１１％

，未出现减值。

对于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我们对评估进行了重点复核，经复核，评估报告所用的收入

增长率、年折现率等与上年同期相比，未发现生物资产计量不准确情况。

（

３

）在实施实质性测试程序时，我们主要对

２０１５

年支出的合理性及部分林木郁闭后相关支出资本化与费用化

的准确性进行了测试。

２０１５

年度资本化与费用化分摊表

项目 总金额 资本化金额 费用化金额

折旧费

５

，

２７７

，

８７８．５９ ２３１

，

８３５．１７ ５

，

０４６

，

０４３．４１

水电费

１１

，

６１７

，

４１７．３６ ５１０

，

３０４．６３ １１

，

１０７

，

１１２．７４

长期待摊

１０

，

７９７

，

６０９．００ ４７４

，

２９３．９２ １０

，

３２３

，

３１５．１２

利息

１１

，

７４４

，

８８３．３４ ５１５

，

９０３．６７ １１

，

２２８

，

９７９．６７

其 他

２６

，

４７２．９０ １

，

１６２．８４ ２５

，

３１０．０６

合计

３９

，

４６４

，

２６１．１９ １

，

７３３

，

５００．１９ ３７

，

７３０

，

７６１．００

注：资本化与费用化比例按达到郁闭期的种值亩数计算，其中总亩数

１２０

，

３６２．００

亩，达到郁闭期的种植亩数

１１５

，

０７５．００

亩，未达到郁闭期的种植亩数

５

，

２８７．００

亩，计算资本化与费用化比例分别为

４．３９％

和

９５．６１％

。

综上所述，鉴于消耗性生物资产的特殊性，我们已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１４２１

号———利用专家的

工作》，通过对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消耗性生物资产实地测量的参与，并对其评估报告执行分析

性复核等程序，我们未发现消耗性生物资产的计量存在重大错报的现象。

８

、根据你公司年报显示，你公司

２０１５

年固定资产期末原值比

２０１４

年增加约

１８６４

万元，但你公司本期计提的折

旧金额仅为

４７４１

万元，比

２０１４

年计提的折旧金额减少

３４３１

万元，请公司就报告期内固定资产折旧计提金额大幅降

低的原因进行详细说明；年度审计会计师就公司固定资产折旧金额准确性出具意见。

【回复】我公司固定资产折旧计提金额大幅降低的原因为：

１

、我公司

２０１４

年期初固定资产原值

１７４

，

０５６

万元，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发展需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和

１１

月出

售了原值为

４７

，

１０３

万元的部分造纸车间及相关固定资产，致

２０１４

年末固定资产原值下降为

１２８

，

５８８

万元。上述已

出售固定资产在出售前正常计提折旧，因以上固定资产出售导致本报告期计提的折旧金额较

２０１４

年计提的折旧

金额大幅减少。

２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发展需要，为实现纸业产品转型升级，降低环保处理成本，为降本增效创造良好基础，实

现公司可持续发展，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停制浆车间和碱回收车间的议案。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对上述资产以及因上述资产停产导致产能利用率不足的相关资产（中段水及氧化塘资产）计提了

１７

，

５７２

万元的减值，导致本报告期计提的折旧金额较

２０１４

年大幅减少。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我们复核了美利纸业

２０１５

年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扣除已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后计算的月折旧，并对

每个月的折旧进行了计算，未见异常，美利纸业

２０１５

年度计提折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

号———固定资产》的规

定。

９

、根据你公司年报显示，你公司部分固定资产闲置，闲置资产的账面净值为

５２９４

万元，请你公司结合公司目

前经营状况以及公司未来业务情况详细说明上述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是否充分； 年度审计会计师同时出具意

见。

【回复】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发展需要，公司部分资产处于闲置状态，闲置明细如下：

名称 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 净值

十二抄车间

５８

，

５８０

，

５５８．８３ ２６

，

６５１

，

９５２．１５ １０

，

６３１

，

３１１．４５ ２１

，

２９７

，

２９５．２３

二期碱回收车间

５１

，

４２０

，

９５６．１２ ２２

，

４１７

，

０４０．０９ １８

，

６７９

，

２６２．４５ １０

，

３２４

，

６５３．５８

碱回收车间

９０

，

４５８

，

５７３．４４ ４９

，

１２２

，

２２０．５０ ３１

，

５４３

，

３３７．０３ ９

，

７９３

，

０１５．９１

三期碱回收车间

４５

，

４７７

，

００２．５５ １８

，

２１３

，

３８６．４１ １８

，

１０３

，

２１３．８３ ９

，

１６０

，

４０２．３１

连蒸车间

５８

，

６８２

，

１８０．１８ ２７

，

５６８

，

７６６．３８ ２８

，

７４４

，

９０５．５９ ２

，

３６８

，

５０８．２１

合计

３０４

，

６１９

，

２７１．１２ １４３

，

９７３

，

３６５．５３ １０７

，

７０２

，

０３０．３５ ５２

，

９４３

，

８７５．２４

结合公司目前经营状况以及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我公司预计上述闲置资产短期内暂不再使用。

１

、十二抄车间为融资租赁资产，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融资租赁到期后回购转入本公司固定资产，回购后暂处于闲置状

态，

２０１４

年之前已计提了减值

４１６

万元； 本年度公司聘请了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十二抄车间价值进行了

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计提了减值

６４７

万元。十二抄车间房屋建筑完好，机器设备大多为造纸通用型号，均可正常使

用，计提减值后净值约为原值的

３６％

。

２

、碱回收车间分为三期，合计原值

１８７３６

万元，主要为房屋和机器设备，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决定关停碱回收车间并

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正式关停，

２０１４

年根据评估结果计提了减值

６８３２．５９

万元， 计提减值后净值约为原值的

１５％

，

２０１５

年

末，根据资产盘点情况，碱回收车间主体资产（

ＤＣＳ

系统、电力电缆、管道、锅炉等）均可正常使用，因此上述资产已

充分计提了减值。

３

、连蒸车间已于

２０１４

年根据评估结果计提了减值，报告期末，连蒸车间净值约为原值的

５％

。

综上所述，综合考虑，我公司已对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充分。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８

号—资产减值》第二章第五条：存在下列迹象的，表明资产可能发生了减值，其中资

产已经或者将被闲置、终止使用或者计划提前处置。美利纸业对闲置的资产，根据评估结果，充分计提了减值准

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１０

、根据你公司年报显示，你公司长期待摊费期末净额中有

１．８４

亿元为平田整地费，请详细说明上述长期待

摊费用的形成原因和过程、上述待摊款项确认为资产的合理性、是否存在减值风险；年度审计会计师同时发表意

见。

【回复】

２００６

年， 国家发改委以 《国家发改委关于宁夏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建设林纸一体化项目核准的批

复》（发改工业［

２００６

］

８５

号）核准我公司建设

５０

万亩林纸一体化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８

日，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行建设工程咨询中心出具的《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林纸一体化工程—

５０

万亩原料林基地审核报告》， 我公司

５０

万亩原料林基地项目已完工， 审核总投资

３７

，

７３８．８０

万元，其中将形成的林业配套的沟、渠、路等资产

９

，

２８２．４０

万元转入固定资产，将前期土地改良支出费用（平

田整地费）

２８

，

４５６．４０

万元转入长期待摊费用；因林木资产用地属租用地，租赁期为

３０

年，按照

３０

年进行摊销。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摊销后的长期待摊费用

１８

，

３５５．９４

万元，摊销金额按郁闭期限分别计入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管理

费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长期待摊费用科目核算企业已经发生但应由本期和以后各期负担的分摊期限在

１

年以上的各项费用，平田整地费主要是指前期土地改良支出，并需要以后各期负担，符合长期待摊费用的定义。

因此我公司报告期内将平田整地费确认为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与消耗性生物资产及相关联固定资产（沟、渠、路等）同属公司林木资产组。报告期末，我公司聘

请了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我公司的林木资产组进行了实地盘点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根据辽宁元正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因编制财务报表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的林木资产组市场

价值项目评估咨询报告》 ［元证咨报字（

２０１６

）第

００６

号］的评估结果，我公司评估前林木资产组（包含长期待摊费

用）资产账面净值为

７３

，

７８７．８１

万元，按收益法评估所得的林木资产组价值为

７４

，

６０７．７４

万元，评估增值

８１９．９３

万元，

增值率为

１．１１％

。因此，本报告期末，长期待摊费用不存在减值迹象。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针对美利纸业报告期内将平田整地费确认为长期待摊费用，我们认为：

一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长期待摊费用科目核算企业已经发生但应由本期和以后各期负担的分摊期

限在

１

年以上的各项费用，平田整地费主要是指前期土地改良支出，并需要以后各期负担，符合长期待摊费用的

定义；

二是审计时，我们就长期待摊费用事项与前任会计师、美利纸业董事会进行了充分有效的沟通，合理确信美

利纸业确认为长期待摊费用不存在重大错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根据美利纸业提供的资

料，于

２０１２

年报审计时，对美利纸业将平田整地费确认为长期待摊费用未提出异议，并出具了［

２０１３

］京会兴审字

第

０７０９２２７３

号审计报告。

三是根据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因编制财务报表进行减值测试所

涉及的林木资产组市场价值项目评估咨询报告》［元证咨报字（

２０１６

）第

００６

号］，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持

续经营前提下，美利纸业评估前林木资产组（包含长期待摊费用）资产账面净值为

７３

，

７８７．８１

万元，按收益法评估

所得的林木资产组价值为

７４

，

６０７．７４

万元，评估增值

８１９．９３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１１％

，长期待摊费用未出现减值。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美利纸业将平田整地费确认为长期待摊费用是合理的，未出现减值迹象。

１１

、根据你公司年报显示，你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尚存未完成的诉讼事项，但你公司均未对上述事项计提预计负责，

请你公司根据诉讼事项的最新进展情况，逐一说明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年度审计会计师同时出具意见。

【回复】我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诉讼事项由于未达到确认预计负债的条件，未计提预计负债，明细如下：

序号 未决诉讼事项 诉讼阶段

２０１５

年度未计提预计负债原因说明

１

、 北京造纸一厂诉公司合同纠纷 已判决

公司依据法院判决仅需支付本金金额， 未对公司造

成利益损失

２

、

李素红、 周立军诉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

已判决 已确认损失，无需计提预计负债

３

、

宁夏电力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诉

公司合同纠纷

已调解

公司依据调解书支付的实际金额低于账面应付本金

金额，未对公司造成利益损失

４

、

山东昌华造纸机械有限公司诉公司

合同纠纷

尚未开庭

因该案尚未判决， 暂时无法预计公司需履行的给付

金额

５

、 徐州工业用呢厂诉公司合同纠纷 已和解

公司依据和解协议书支付的实际金额低于账面应付

本金金额，未对公司造成利益损失

６

、

宁夏第五建筑公司诉公司和林业公

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已判决 已确认损失，无需计提预计负债

７

、

北京正实同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诉

公司工程合同

一审已判决， 目前公

司已提起上诉， 尚未

开庭

因该案处于上诉阶段， 暂时无法预计公司需履行的

给付金额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中对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的规定：“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履行该义务很可能

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上述已结案部分，未对公司造成损失，未结案部分，未达

到确认预计负债的条件，未计提预计负债。

１２

、 根据你公司年报显示， 你公司账面有

７．０７

亿元账龄超过一年的对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应付

款，请你公司就上述款项形成的原因进行详细说明。此外，你公司披露称上述款项拟转赠股本，请你公司就上述

事项进行详细说明。

【回复】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为我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因生

产经营需要向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借款。截止报告期未，我公司向兴诚旺借款本金为

６．９８

亿元，应付利息

０．３１

亿元。借款本金明细如下表：

单位名称 借款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拆入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９．１０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９．１１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９．１４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５

，

６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９．１８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１３

，

７５９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９．２０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９．２７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０．２５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８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７

，

６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８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２１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６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１２６

，

１４２

，

６１１．４１ ２０１３．１１．２８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５

，

４４０

，

７３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２７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４９

，

４４４

，

５１１．４７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２

，

６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１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２．１３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３．１８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

，

６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９．１９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８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７

，

５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１７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２２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１１

，

３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１９ ２０１６．０３．１８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１１

，

１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０６．１９ ２０１６．０６．１８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１

，

９７２

，

５６９．８２ ２０１５．０９．１７ ２０１６．０９．１６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

，

５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１８ －－－－－－－－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３

，

２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８．２９ －－－－－－－－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９．４ －－－－－－－－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１ －－－－－－－－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１ －－－－－－－－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２．１３ －－－－－－－－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３．１８ －－－－－－－－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８ －－－－－－－－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１ －－－－－－－－

合计

６９８

，

３６９

，

４２２．７０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５

日，我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了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

３７

，

８４６．３０３５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

１９４

，

５３０．００

万元，根据已签订的认购协议，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认购

７４

，

５３０

万元，其中：

债权认购

６９

，

３９０

万元，该部分在发行时不直接募集现金，现金认购

５

，

１４０

万元，该部分现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因此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对我公司债权中的

６９

，

３９０

万元将用于认购我公司非公开发行

的股票，即债转股。

１３

、根据你公司年报显示，你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处置固定资产利得为

１４１

，

５９２．１９

元，而你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处置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仅为

４００

元，请你公司核实上述数据是否存在错误；若否，请你公司

详细说明原因；若是，请你公司及时补充更正。

【回复】本报告期内，我公司处置了部分固定资产，具体情况如下表：

抵顶单位名称 处置金额 原值 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清理 相关税费 处置资产利得 备注

北京瑞普三元仪

表有限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７

，

１１０．４０ １１６

，

３０８．９８ １５０

，

８０１．４２ ２４

，

１０２．４６ ２５

，

０９６．１２

以车辆抵

顶货款

民和县金鸽工贸

公司

３６９

，

３０８．３５ ２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８１２．２８ １１６

，

４９６．０７

以车辆抵

顶货款

小计

５６９

，

３０８．３５ ５１２

，

１１０．４０ １１６

，

３０８．９８ ３９５

，

８０１．４２ ３１

，

９１４．７４ １４１

，

５９２．１９

由于资产处置方式为与第三方进行抵账，因此无资金流入；我公司子公司深圳美利处置固定资产账面原值

为

４７

，

５８０

元，处置损失为

３６７９．３３

元，产生资金流

４００

元，列入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经核实。上述数据准确无误。

１４

、根据你公司年报显示，你公司支付的其他与管理费用有关的现金

２０１５

年度为

１４８２

万元，比

２０１４

年度增加

１２７３

万元，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上述现金支出大幅增加的原因，是否与你公司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相关会计科目变

动相一致。

【回复】支付的其他与管理费用有关的现金

２０１５

年度比

２０１４

年度增加原因：

２０１４

年度一部分管理费用先通过

往来款挂账，然后用现金支付往来款挂账部分，这部分列在了支付其他往来款项有关的现金；

２０１５

年直接用货币

资金支付较多，列在支付其他与管理费用有关的现金比

２０１４

年度要多。我公司报告期末其他应付款余额较期初增

加

３１９４

万元，主要由于应付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３５００

万元，其他应付款科目期末余额较

期初增加，增加部分列示在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公司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相关会计科目变动是相互一致。

１５

、根据你公司年报显示，你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与上市公司部分业务方面

存在同业竞争问题，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上述同业竞争问题目前进展情况，你公司控股股东对解决该问题的具体

计划、时间安排等。

【回复】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岳阳林纸）与公司在文化纸部分业务方面在

西北地区存在一定的交叉重叠。

关于同业竞争问题，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出具了《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函》，原文如下：“我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向你公司出具了在未来三年内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的承诺。但

由于条件尚不具备，截止目前上述承诺仍在积极履行和推进中。为有效解决同业竞争问题，我公司承诺如下：

我公司承诺在未来三年内按证券法律法规和行业政策的要求，在条件具备时，积极整合集团内部同业竞争

的业务，并采取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方式（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资产转让、资产置换等）对同业竞争业务

进行整合。

我公司承诺在梳理、整合集团内部同业竞争业务时，将充分尊重上市公司的独立经营权，保证不侵害上市公

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我公司不会利用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关系进行损害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上述各项承诺在

我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持续有效。”

五、公司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同意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９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公

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公司提交的关于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申请已获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同意。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２０１４

年修订版）第

１３．２．１８

条的规定情形，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停牌一天。公司股票简称自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５

日开市起由“

＊ＳＴ

美利”变更为“美利纸业”，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５

保持不变，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由

５％

变更

为

１０％

。

六、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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